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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 贵州、云南、重庆、四川、广西等地的气象干旱持续
· 陕西、四川、河南等地部分地区遭受暴雨洪涝灾害
· 预计未来一周，贵州、云南、重庆、广西等地的气象干旱仍将持续

   图1  2011年9月26日全国气象干旱监测图
一、贵州、云南、重庆、四川、广西等地的气象干旱持续

2011年8月27日至9月26日，黑龙江大部、吉林中西部、辽宁西部、内蒙古大部、河北北部、甘肃西部、青海西北部、新疆大部、西藏西部和东南部、贵州大部、湖南北部、江西西北部、湖北东部、江苏东部等地降水量少于50毫米，全国其余大部地区降水量大于50毫米 (图2)。与常年同期相比，华北中南部、黄淮北部、西北地区东部及辽宁东南部、新疆西部和东南部、青海西南部等地降水量普遍偏多3成至2倍；东北地区中北部、西北地区中西部、内蒙古大部、长江中下游大部以及贵州、四川南部、重庆南部、广西大部、广东大部、云南西北部、西藏东南部和西北部等地普遍偏少3～8成；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接近常年（图3）。同期，西南地区大部及青海大部、新疆中南部、黑龙江西北部等地气温普遍偏高1～2℃，其中四川西部、西藏东北部和西南部、青海西北部部分地区偏高2～4℃。由于雨少温高，致使西南地区东部、江南西北部、东北中东部及内蒙古中部等地普遍存在中到重度气象干旱，其中四川东南部、贵州东部和西南部、重庆西南部、广西西北部局部有特旱（图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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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图2  2011年8月27日至9月26日全国降水量分布（毫米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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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图3  2011年8月27日至9月26日全国降水量距平百分率分布（%）

二、陕西、四川、河南等地部分地区遭受暴雨洪涝灾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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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4  2011年9月1-22日全国降水量分布（毫米）
2011年9月1-22日，华西地区（这里包括：陕西、四川、河南等3省）降水异常偏多，强降水主要集中在陕西中南部、四川盆地、黄淮西部和北部，其中陕西中部和南部、四川东北部、河南西部等地降水量达200～400毫米（图4），较常年同期偏多2倍以上；区域平均降水量149.2毫米，比常年同期（93.6毫米）偏多59.4%，为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次少值（图5）。陕西平均降水量219.9毫米，是常年同期的2.8倍，为1951年以来同期最多；河南省平均降水量为159.6毫米，是常年同期的2.4倍，同为1951年以来同期最多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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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5  9月1-22日华西地区降水量历年变化（1951-2011年）
持续强降雨，导致部分地区发生严重秋汛。四川、重庆、陕西、湖北、河南等省市40余条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洪水，其中长江上游渠江干支流发生超历史实测记录的特大洪水，汉江下游仙桃站逼近历史最高水位，渭河临潼站出现建站以来最高水位。陕西、四川、河南等省的部分地区发生暴雨洪涝及次生地质灾害。据有关部门截至9月22日16时统计，四川、陕西、河南、重庆、湖北、山东、山西、甘肃、青海及湖南等10省（市）发生的暴雨洪涝及滑坡、泥石流灾害共造成2542.9万人次受灾，97人死亡，19人失踪，108.6万人紧急转移安置，75.8万人紧急避险转移；农作物受灾面积1639.5千公顷，其中绝收137.6千公顷；房屋倒塌23万间，损坏52.7万间；直接经济损失313.4亿元。
三、预计未来一周，贵州、云南、重庆、广西等地气象干旱仍将持续
预计未来一周，我国东南沿海地区、东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西北部等地有明显降水。贵州、重庆、云南东部、广西北部等干旱地区降水仍然偏少，气象干旱仍将持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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